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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行道树上挂满塑料袋

根据报料人张先生提供的线
索，当日上午10点多钟，记者来到
达川区南城西环路898号一家口腔
医院门市前，看见这棵行道树上“张
灯结彩”，挂着不少白色、黄色、红色
等各种塑料袋。微风一起，这些挂
在树枝上的塑料袋便迎风飘扬，堪
称一大“奇观”！

市民张先生称，他经常路过这
里，发现这棵树上挂满了塑料袋，不
知是什么原因挂上去的，“但这树上
的塑料袋也太扎眼了，与整洁的街
面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附近开糕点门市的叶师傅告
诉记者，树上所挂的各种垃圾袋是
楼上住户的“杰作”。不知楼上哪些
住户经常从楼上往下扔生活垃圾，
垃圾在空中飘洒，塑料袋则挂在了

树枝上。他亲眼目睹好几回了，希
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部门：将派工作人员清理

“这种行为触犯了城市管理相
关条例，希望该居民楼的个别住户
改正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要再向外
随手抛掷生活垃圾。”达川区南城梧
桐梁社区段姓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该楼系居民综合楼。他
们会加大宣传力度，劝导该楼住户
提高素质，注重公共文明，共同维护
城市的市容市貌。

随后，记者把此事通报给达川
区园林处，该处办公室周姓工作人
员高度重视，当即记下地址和门牌
号，并承诺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
场进行清理处置。

□本报记者 罗丁山

奇观！这棵行道树开满“塑料花”
原是楼上居民乱扔的垃圾袋

（市 民 钦 先 生 向 本 报 民 生 热 线
2382258来电反映）

“我家附近的一个广场园林围栏遭人
为破坏。希望个别市民在广场玩耍时要自
觉，更不能拿围栏‘出气’。”28日，家住达
川区南城的市民钦先生向记者反映。

据钦先生介绍，位于达川区南城三里
坪金都广场的园林绿色围栏被人为损毁达
19处之多，看着真让人痛心。好好的围栏
被损毁，甚至有的连栏杆影子都见不着，大
煞风景。“绿色围栏是保护花草的防护栏，
围栏受损，花草也跟着受损。”钦先生告诉
记者，他平时经常到该广场上去休闲散步，
因此总能见到一些不文明行为，有的年轻
人把围栏当“座椅”，在上面摇头摆腿。还
有个别市民用脚踢围栏“出气”，可怜的围
栏经不起几个来回的折腾就被损坏。

□本报记者 罗丁山

5月30日中午，家住达巴路口的肖大
妈向社区记者反映，上午与老伴到南城仙
鹤广场转路，见一处健身器材上拴有一条
带铁链的金毛犬，不少想健身的市民不敢
上前。当有人从旁边路过时，金毛犬扑腾
狂叫不止，差点伤及一位中年女士和一位
小朋友，现场的不少市民纷纷谴责犬主人。

“这太不像话了，不讲公德心。”肖大妈
说，达城滨河游园因快速通道施工而封闭
建设，老城区不少市民都走到仙鹤广场去
健身休闲，本来健身器材就少，还用恶犬来
霸占健身器材，也太过分了。一位姓李的
中年男士说：“公安等有关部门早有通知，
不准大犬出入城区公共场所，不带嘴笼子
更要追责。”

肖大妈的老伴杨大爷还将现场所拍照
片传给社区记者，希望在达州晚报民生热
线版曝光。

□社区记者 赵明阳

“奇怪奇怪真奇怪，树上挂满塑料袋！”家住达川区南
城的市民张先生经常路过西环路，5月29日经过该路898
号处时，他吃惊地发现一个现象：一棵行道树上竟挂满了
各色塑料袋，一眼扫去，还以为树上开满了“塑料花”，太有
损城市形象。

三里坪金都广场
园林围栏变“座椅”

金毛犬“霸占”仙鹤广场健身器材
担心犬只伤人 市民不敢上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商品房预售行为，
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切实保护广大购房
群众的合法权益，现就我市商品房预售的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行商品房
预售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商品房预售实
行许可制度，预售商品房时，应当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
的，房产开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
向买受人收取任何预定款性质费用。

二、购买期房须认准是否有《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购买无《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的期房，权益得不到保障。房地产开
发企业在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情况下，
以认购、认筹、预定、排号、发卡等方式
向买受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
等费用，借机抬高价格，属于不正当经营
行为，敬请广大市民朋友不要参与，否
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欢迎广大

市民提供有关证据进行举报。
三、全市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诚实守

信，守法经营，禁止恶意炒作，哄抬房
价。对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期
房不得进行销售或变相销售。各企业售楼
现场要按照要求公示《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等有关销售情况的证件和信息。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按
规定采用网上签约和预售登记备案，网上
签约和预售登记备案是为了保护购房者的
权益，凡未采取网上签约和预售登记备案
的商品房，消费者不应购买，否则权益得
不到保护。

五、全市各级住建、房管部门要切实
组织开展打击非法预售商品房行为工作，
要现场巡查、明察暗访、接受群众投诉举
报等多种方式收集线索，严肃查处。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30日

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行为的公告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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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区南城市民张先生向本报民生热线2382258来电反映)


